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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进干部交流工作，进一步优

化领导班子结构，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领导成员

，上述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中央纪

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职领导成员及其机

关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县级以上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

政府、政协及其工作部门和工作机构的领导成员，上述工作

部门和工作机构的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县级以上地方纪委

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及其机关内设机构的领

导干部。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是指各级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

过调任、转任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挂职锻

炼工作另行规定。 第二章 交流对象 第四条 交流的对象主要

是下列人员： （一）因工作需要交流的； （二）需要通过交

流锻炼提高领导能力的； （三）在一个地方或者部门工作时

间较长的； （四）按照规定需要回避的； （五）其他原因需

要交流的。 交流的重点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正职领导

成员及其他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党委

、政府部分工作部门的正职领导成员。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



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10年的，必须交流

。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党政领导干部经批准可以适当放

宽。 在同一地区党政领导班子中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满10

年的，应当交流。 新提拔担任县（市、区、旗）以上地方党

委、政府领导成员的，应当有计划地易地交流任职。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组织部门、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的正职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任职

满10年的，必须交流；新提拔的一般应易地交流任职。副职

领导成员在同一领导班子中任职满10年的，应当交流。 第七

条 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特别是从事执纪执法、干部

人事、审计、项目审批和资金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在同一

职位任职满10年的，应当交流。 第八条 缺少基层工作经验或

者岗位经历单一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应当有计划地

交流。 第九条 实行干部双重管理、以上级业务部门为主管理

的单位的正职领导成员，在同一领导班子中任职满10年的，

应当交流。 第十条 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交流按有关规定执

行。 第十一条 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交流或

者暂缓交流： （一）离最高任职年龄不满5年的（属于必须

交流的对象，可区别不同情况对其工作进行调整）； （二）

因健康原因不宜交流的； （三）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检

监察或者司法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四）其他原因不

适合交流的。 第三章 交流范围和方式 第十二条 干部交流可

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群众团体之间进行。 第十三条 

地（厅）级干部一般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交流，根

据工作需要，也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交流。县（处）



级干部一般在本市（地、州、盟）范围内交流，根据工作需

要，县（市、区、旗）委书记、县（市、区、旗）长可在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交流。 第十四条 地区之间的干

部交流，重点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人才战略、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支柱产业及重大项目建设进行。 第十五

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省级党政机关应当注意选调有地方工作

经验的干部，特别是市（地、州、盟）、县（市、区、旗）

党政领导班子中的优秀年轻干部到机关任职，同时根据工作

需要有计划地选派机关干部到地方任职。 第十六条 实行党政

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到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任职。 第十七条 实行干部双重管理、以上级业

务部门为主管理的单位的领导干部，可在本系统内交流，也

可与地方或者其他系统交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